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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自願性公告

簽署購銷合作框架協議

於2016年12月30日，本公司與千信公司簽署了購銷合作框架協議。據
此，本公司與千信公司同意在千信公司生產所需的主要物資採購和鋼
材產品銷售等方面，按市場化原則，採取購銷方式進行合作，合作期
限暫定三年，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

購銷合作框架協議僅為本公司及千信公司雙方下一步開展具體合作
的依據，雙方合作的具體事宜以雙方簽署的正式合作協議為準。

本公告由本公司自願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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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銷合作框架協議

於2016年12月30日，本公司與千信公司簽署了購銷合作框架協議，主要條
款如下：

日期

2016年12月 30日

訂約方

(1) 本公司

(2) 千信公司

主要內容

本公司及千信公司同意，在千信公司生產所需的主要物資採購和鋼材產
品銷售等方面，按市場化原則，採取購銷方式進行合作，合作期限暫定
三年，自 2017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

訂立購銷合作框架協議的理由及益處

本次交易能夠緩解本公司的資金壓力，穩定本公司的產銷規模，實現經
濟生產，為減虧扭虧創造了有利條件。

有關本公司的資料

本公司主要從事中厚鋼板、型材及線材等鋼材的製造及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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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千信公司的資料

千信公司主要從事銷售日用百貨、家用電器、計算機及耗材、儀錶儀器、
電線電纜、普通機械設備及零部件、五金交電、水暖器材、汽車及配件、
摩托車及配件、橡膠製品、冶金材料、冶金爐料、有色金屬、金屬材料、金
屬製品（不含稀貴金屬）、礦產品（國家有專項規定的除外）、焦炭、建材、
鋼材、化工原料及產品（不含危險化學品）、生鐵及水渣、鋼渣、廢鋼、貨
物及技術進出口、貨運代理、物流與倉儲服務（不含快遞業務、不含危險
化學品）、機械設備租賃、企業管理諮詢及市場營銷策劃。

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就其所深知、盡悉及確信，千信公司及其
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董事會審議情況

購銷合作框架協議的簽署經第七屆董事會第八十次書面議案審議通過。

一般資料

購銷合作框架協議僅為本公司及千信公司雙方下一步開展具體合作的
依據，雙方合作的具體事宜以雙方簽署的正式合作協議為準。

有意投資者及本公司股東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本公司將
根據上市規則於適當時候就購銷合作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之合作作出
進一步公佈（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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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購銷合作框架協議」 本公司與千信公司於2016年12月30日簽訂的購銷
合作框架協議

「董事會」 董事會

「千信公司」 重慶千信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
有限責任公司

「本公司」 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
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董事」 本公司董事

「上市規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人民幣元，中國法定貨幣

「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承董事會命
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秘書
游曉安

中國重慶，2017年1月4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為：劉大衛先生（非執行董事）、周宏先生（非
執行董事）、涂德令先生（執行董事）、李仁生先生（執行董事）、張理全先生
（執行董事）、姚小虎先生（執行董事）、徐以祥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辛清泉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及王振華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